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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为进一步加大护林防火工作力度,日前,武安市政府出台了护林防火保证金制度,要求各乡镇按照护林防火任务大小,分别交纳5000元至20000元的保证金。规定凡出现火情的,市政府在严厉查处肇事者的同时,还要根据火情对有关乡镇处以每起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,罚款从保证金中扣除。防火期内没有出现火情的,除退回保证金外,市政府还要给予奖励。 

	


